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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F_9D_E6_B3_95_E8_c36_53637.htm 现代任何国家的刑事诉

讼法都禁止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证据。然而对非法获得的

证据能否取得证据能力，并成为定案根据，却有不同的意见

和相异的处置方法。 违法收集的证据，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

型：一类是以违法方法获取的口供；另一类是违反法定程序

（主要是搜查、扣押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对这两类证据

适用排除规则的一般做法是：其一，对违法获取的口供应当

排除。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刑讯逼供和以威胁、

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

其基本理由是：（1）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对基本人权损害极

大，应当严格禁止。而禁止使用这类证据，不使违法者从中

获利益，是遏制这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

（2）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亦可能妨害获得案件的实质真实。

因为“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违法获取的口供其虚假可

能性较大。排除违法获取的口供的另一法理依据是自白任意

性法则。自白任意性法则要求凡是通过违法或不恰当的方式

取得的并非出于陈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应当绝对排除。而且

，如果对自白的任意性有疑问也应当排除。对自白的任意性

，如果被告人方面提出没有受到尊重，法官有义务向法庭证

明其确属自由意志，可传唤原讯问人员作为证人加以询问。

任意性法则早在18世纪后半期就为英国所采纳，到19世纪前

期，因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人权保障思想的影响，任意性法

则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重视。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都把口供是否具有任意性作为其取得证据能力的要件。 其

二，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物证，适用利益权衡原则。对违

法获取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证是否排除，从根本上

讲是一种价值选择，或者着眼于保护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

人的合法权益否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或者为

追求本案的客观真实并有效地实现国家的刑罚权而肯定其证

据能力，这里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中追求实体真实以惩罚犯

罪和严守正当程序以保障基本人权两种目的的尖锐对立。美

国是严格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

判例确定，使用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

，以及通过违法方式发现和收集的证据均应排除。但由于犯

罪浪潮的冲击，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判例对排除规则

增加了两项例外，即“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

；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宪的，即出于“善意”

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

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要

作利益权衡。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

区别，这些国家并不一般的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

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

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

由裁量权。当然，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

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 如果仅因搜查、扣押

手续或程序上的小的不足而让重大犯罪丧失定罪条件，未免

因小失大，而另一方面，公民的合法权益又应当受到充分的

保障，尤其是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公民的人身自由

权、通信自由权、隐私权、合法财产和住宅不受侵犯等权利



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对这些权利的司法保护更应加强。因此

，对违法获取的证据，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一律准用，

而应依利益权衡原则，予以区别对待。违法情节较轻而案情

重大的，对违法获取的物证应予采用；相反，违法严重而案

情较轻，违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斥。同时，对于实施违法行

为的人员，应当进行有效的教育和惩戒。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